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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法律系轉學生的一封信 

親愛的同學 

恭喜你在轉學考試中闖關成功，成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學生。 

輔仁大學是臺灣唯一直屬羅馬教廷的天主教綜合大學，交通便利、擁有 12
個學院、3 所圖書館及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等多項資源，提供多元、

全人、跨領域與國際化的學習與生活環境。 

法律學系成立於 1963 年，60 年歲月承載著一甲子的傳統與創新，發展為

設有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的完整法律系所。法律學系

秉持五大教育目標「專業精緻化、專業倫理全人化、理論實務整合化、學

習多元化、視野國際化」，長年來在師生共同努力下，人才輩出，畢業系友

遍布全國，在各領域中表現傑出。其中不乏在大專院校任教之知名學者，

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之公務人員，在民間企業任職之高階主管，在法律實

務界服務之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司法行政部門之法制人員。 

法律學系有堅強的師資陣容~留學德、日、英、美，完整的課程規劃~民商

法學、刑事法學、公法學、基礎法學、財經法學，多元的學習活動~法律系

學會、法律服務隊、國際法研究社、ALSA 亞洲法律學生會、模擬法庭辯

論賽等。希望同學們在未來三年內，努力學習法律專業知識，積極探索職

涯方向，為自己打造充實而豐富的大學生活。 

誠摯歡迎你加入輔大法律系的大家庭！一起加油！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主任 
 

1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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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113 學年度轉學生重要事項提醒 
項目 日程 辦理事項 

註冊 

113/07/16 起 
1.新生入學專區查詢學號 
2.啟用 LDAP 單一帳號 

113/07/15 起 
1.登入「台新學雜費入口網」下載繳費憑單 
2.請於報到前完成繳費(依轉學生報到注意事項日程期間辦理) 

113/07/15~08/16 遠道學生完成住宿申請作業 
113/08/23 前 兵役登記及郵寄資料 

113/09/09 前 

學生資訊管理系統 
1.核對學生基本資料*必填行動電話、電子郵件 
2.填寫英文姓名欄位(與護照相同)以利校內申請相關文件(例如：

畢業證書) 
113/09/09 前 UCAN 共通職能檢測 

113/09/05~09/11 

健康檢查 
*若持有三年內原就讀學校(相同學制)之健康檢查報告(含有 B 型肝

炎抗原與抗體之檢測)，請填輔仁大學學生資料卡，並與健檢報告

送交國璽樓 1 樓衛保組 MD134 室。 

113/09/09 前 
「學籍電子註冊系統」確認完成註冊程序  
(每一個欄位都打勾 v 才算完成) 

必讀☆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間部註冊須知 

選課 

113/08/22~08/27 全人課程選填志願 

113/08/29~09/05 網路初選 

113/09/10~09/18 網路加退選 

必讀☆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 

證照 2023/08/01~08/19 「學生證照管理系統」填寫及上傳英文檢定成績/證明等證照 

學分抵免 113/09/10 前 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學分抵免表(教務處網頁下載)→系辦 

開學日 113/09/09 開始上課(學校行事曆~~請至輔大網頁查詢) 

座談會 113/09/11 
新進轉學生相關資源介紹暨座談會 
13:00~15:30/利瑪竇大樓(B1)國際會議廳 

 (以上時程如有異動，依學校公告為準。) 
 
※如有疑問請新生本人自己洽相關單位詢問※ 
☆法律系辦：樹德樓 3 樓 LW319 聯合辦公室，電話：02-29052638， 
            E-mail：D66@mail.fju.edu.tw。(暑假週五不上班)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113 法律二甲班群 

 
113 法律二乙班群 

 

mailto:D66@mail.fj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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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法律學系修業規則（學士班） 
111.12.14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12.04.27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範學生修業事宜，特依輔仁大
學學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本規則。本系進修學士班修業規則另訂之。 

第二章 學士班 

第二條 (畢業學分總數) 
本班學生之最低畢業學分總數，除必修之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及導師時
間外，包含下列各款所定應修學分，合計至少為 128 學分： 
一、全人教育課程 32 學分：包含核心課程 8 學分、基本能力課程 12 學分、通識

涵養課程 12 學分。 
二、本系專業必修課程 61 學分。 
三、本系專業必選課程 8 學分。 
四、本系案例研習課程必選 2 學分。 
五、選修課程 25 學分。其中應含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 10 學分。 
六、畢業學分中須含 1 門 2 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前項規定於本班學生入學後遇有修正時，除有特別規定者外，不適用修正後規定。 

第三條 (學科學習能力檢測)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士班學生須通過資訊學科學習能力檢測，其執行方式及標
準依「輔仁大學學生基本素養培育與檢測實施辦法」辦理。 

第四條 (學習護照畢業資格) 
本班學生須於畢業前符合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實施辦法所定學習認證標準，始具有
畢業資格。 

第五條 (限制高修之科目及條件) 
本班學生限制高修之科目及條件如下： 
一、須已修習「民法總則」，始得修習「民法債編總論(一)」；須已修習「民法債

編總論(一)」，始得續修「民法債編總論(二)」；須已修習「民法債編總論(一)、
(二)」，始得修習「民法債編各論」。 

二、須已修習「刑法總則(一)」，始得續修「刑法總則(二)」；須已修習「刑法總
則(一)、 (二)」，始得修習「刑法分則(一)」；須已修習「刑法分則(一)」，始
得續修「刑法分則(二)」。 

三、須已修習「憲法(一)」，始得續修「憲法(二)」。 
四、須已修習「行政法(一)」，始得續修「行政法(二)」。 
五、須已修習「民法物權(一)」，始得續修「民法物權(二)」。 
六、須已修習「民事訴訟法(一)」，始得續修「民事訴訟法(二)」。 
七、須已修習「刑事訴訟法(一)」，始得續修「刑事訴訟法(二)」。 

第六章 附則 

第六十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十九條 本規則經院系務聯席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院別：法律學院 系別：法律學系 組別：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導師時間 02795 必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21020 必 0 0 0 0 0

大學入門 00155 必 2 2

人生哲學 00007 必 4 2 2

專業倫理-法律倫理 09608 必 2 2

體育 必 0 0 0 0 0

國文 00001 必 4 2 2

外國語文 必 8 2 2 2 2
英文至少4學分，但入學考

試或經檢定達一定標準者，

得免修英文，逕選修讀第二

外語課程。

資訊素養 必 0

不開設全校性必修課程，改

以學生需通過本校資訊基本

能力檢定為畢業條件，檢定

方式採認證或修讀相關課程

方式抵免。

人文與藝術通識領域 通 4

自然與科技通識領域 通 4

社會科學通識領域 通 4

民法總則 01345 必 4 4
刑法總則(一) 24456 必 3 3

刑法總則(二) 24457 必 3 3
須已修習「刑法總則(一)」
，始得續修「刑法總則

(二)」。

憲法(一) 24458 必 2 2

憲法(二) 24459 必 2 2 須已修習「憲法(一)」，始

得續修「憲法(二)」。

民法債編總論(一) 24460 必 3 3
須已修習「民法總則」，始

得修習「民法債編總論

(一)」。

民法債編總論(二) 24461 必 3 3
須已修習「民法債編總論

(一)」，始得續修「民法債

編總論(二)」。

民法親屬 01344 必 2 2
民法繼承 01346 必 2 2
民法物權(一) 24469 必 2 2

民法物權(二) 24470 必 2 2
須已修習「民法物權(一)」
，始得續修「民法物權

(二)」。

刑法分則(一) 24462 必 2 2
須已修習「刑法總則(一)、 
(二)」，始得修習「刑法分

則(一)」。

刑法分則(二) 16932 必 2 2
須已修習「刑法分則(一)」
，始得續修「刑法分則

(二)」。

行政法(一) 24463 必 2 2

行政法(二) 24464 必 2 2 須已修習「行政法(一)」，

始得續修「行政法(二)」。

民法債編各論 01341 必 3 3
須已修習「民法債編總論

(一)、(二)」，始得修習

「民法債編各論」。

公司法 00021 必 2 2
保險法 01766 必 2 2
民事訴訟法(一) 24465 必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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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法律學院 系別：法律學系 組別：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備註

四年級
選別

規定

學分

二年級 類別最

低應修

學分數

模組最

低應修

學分數

三年級一年級

輔仁大學112學年度  學士班  必修科目表

類

別

模

組
科  目  名  稱 科目代碼

民事訴訟法(二) 24466 必 3 3
須已修習「民事訴訟法

(一)」，始得續修「民事訴

訟法(二)」。

刑事訴訟法(一) 24467 必 2 2

刑事訴訟法(二) 24468 必 2 2
須已修習「刑事訴訟法

(一)」，始得續修「刑事訴

訟法(二)」。

法理學 01684 必 2 2
法律史 18403 必 2 2
證券交易法 04044 必 2 2
行政救濟法 08580 必 2 2
憲法案例研習 18964 必 2 2
債法案例研習 19480 必 2 2
物權法案例研習 19481 必 2 2
身分法案例研習 19482 必 2 2
刑法案例研習 19483 必 2 2
商事法案例研習 19484 必 2 2
公法綜合案例研習 19485 必 2 2
民事法綜合案例研習 19486 必 2 2
刑事法綜合案例研習 19487 必 2 2
行政法案例研習 18965 必 2 2
票據法 02215 必 2 2
海商法 01956 必 2 2
國際私法 02088 必 2 2
國際公法 00037 必 2 2
勞動法 15226 必 2 2
勞動法-網 31186 必 2 2
社會法 13708 必 2 2
著作權法 05217 必 2 2
商標法 02065 必 2 2
專利法 00039 必 2 2
稅法總論 19844 必 2 2
稅法各論 22577 必 2 2

必修 61

必選 10

案

例

研

習

25

8

畢業學分數

  A＋B＋C

2

院

系

必

選

課

程

專

業

必

選

1. 選修課程25學分，其中應含本系專業選修課程至少10學分。

2. 畢業學分中須含1門2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128

案例研習課程

必選2學分

專業必選課程

必選8學分

*「勞動法」與「勞

動法-網」擇一認列

專業必選課程。

選修學分數C全人教育課程

學分數A 32 院系必修必選

學分數B 7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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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學生學習護照實施辦法 

101.10.17 院系務聯席會議制定通過 

102.10.16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3.05.28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4.09.23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4.10.15院長核定 

104.12.30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5.03.21院長核定 

105.12.28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6.01.19院長核定 

107.01.10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107.02.01院長核定 

110.06.09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110.06.28院長核定 

112.06.07 院系務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112.06.26院長核定 

第一條 本院本於真善美聖校訓，藉由多元學習，著重問題分析與解決、人
際溝通、團隊合作及創新等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的養成，建立學生
自信、激發學習活力及創意潛能，培養自主學習乃至終身學習的態
度，培育能發掘自我、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的全人格法律人，特實
施學生學習護照制度，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學士班學生（學士後法律學系除外）之學習認證應於修業年限
內（即畢業前）參與第三條所定學習項目及條件，並累計達二十次
始得畢業。但法律學系進修學士班為十二次。 

前項規定於轉學或轉系學生之學習認證，依其轉入本院之剩餘修業
年限，按比例計算之；院外至本院雙主修學生之學習認證，減半計
算之。 

第三條 本院學生學習護照認證項目，包括下列七大項，縮寫成 LAW SHIP，
表示以此護照搭乘法律學習的船，記錄航向法學大海彼岸的過程： 

一、L：積極主動學習（Love of Learning）。 

二、A：實習及課外活動學習（Action）。 

三、W：分析及洞察力學習（Wisdom）。 

四、S：服務學習（Service）。 

五、H：全人及人權素養學習（Human Rights）。 

六、I：國際觀學習（International Outlook）。 

七、P：課業參與學習（Participation） 

本院學生參與學習活動之次數，得視特定項目之活動性質，在平等
原則及比例原則考量下，加權一倍計算之。本院學生申請國科會大
專生研究計畫通過者，加權三倍計算。 

第一項學生學習護照認證項目之具體內容及與核心能力間之關聯
性，以及前項加權計算之項目與效果，依附表一之規定。 

為求學習之均衡發展，本院學生在學期間之學習參與項目，不得少
於 LAW SHIP七大項目中之三大項。 

第三項所定附表一由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視實際狀況檢
討修訂，經院長核定後公告。學習護照認證項目及效果，適用學習
活動完成時之有效規定，不受事後修訂公告之影響。 

第四條 學習護照為學生在校期間之學習紀錄，由學生自行上網下載空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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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護照，作為後續認證使用。 

第五條 本院學生參與學習活動之證明，依學生學習護照之學習紀錄及所屬
學系辦公室之審驗登錄資料為憑。 

本院學生於參與各項學習活動後，除下列各款所定情形外，應於當
學期檢具佐證資料至所屬學系辦公室向承辦秘書辦理學習護照之
學習紀錄登記： 

一、本院主辦之學習活動，由承辦秘書逕依簽到表辦理登錄，簽到
表等相關佐證資料應保存五年，以利查核。依活動性質或個別
因素，未辦理學習護照登錄者，至遲應於活動完成當學期結束
前或活動完成後二週內持相關佐證資料向活動承辦秘書辦理
登記。 

二、榮獲書卷獎學生，由所屬學系辦公室承辦秘書逕依學校公文辦
理登錄。 

三、院外（含校外）活動之登記，應於當學期結束前或活動完成後
二週內，持經由主辦單位簽認之「院外活動認證單」或足以證
明之文件資料，向所屬學系秘書辦理登記。 

第六條 本院所屬各系辦理年度總學習之審驗登錄結果，應於次學年正式上
課日起一週內公告；逾期未辦理審驗登錄之學生，並應以文書正式
通知。 

學生如有逾期未辦理審驗登錄，或該學年結束前另有參與相關學習
活動者，得於次學年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檢附相關證明，向所屬
學系秘書補行審驗登錄。 

學生如對學習護照審驗登錄公告有疑義者，應於次學年正式上課日
起二週內，以書面敘明具體理由，並檢附相關事證，向本院學生學
習護照執行委員會提出申訴。 

本院所屬各系應將第一項、第二項所定學生年度總學習審驗登錄之
結果以及前項申訴案資料造冊編案，送交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
員會進行審議確認。經確認後，對該學年學習護照活動未登錄者，
即不予補登。 

本院學生有辦理休學者，於休學期間仍適用前四項規定。 

第七條 本院應屆畢業生、延修生或提前畢業生應於預訂畢業學期前一學期
學期考試結束前兩週內，至所屬學系辦公室向承辦秘書辦理畢業總
學習成果清查。 

前項情形，本院應屆畢業生、延修生或提前畢業生於辦理畢業總學
習成果清查時，如預估無法於次一學期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所定畢
業條件，除有不可歸責於學生之正當理由，且學生本身條件確實無
法達成者，始得於學期考試結束前以書面敘明具體理由，向本院學
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提出替代方案之申請。 

第二項替代方案之項目，應符合學習護照制度之精神；其內容並應
符合比例原則與平等原則。 

本院所屬各系應將第一項清查畢業年度總學習結果以及前二項申
請案資料造冊編案，送交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進行審議。 

第二項之申請學生，應依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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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確實執行；執行完畢後，應經所屬學系主任確認，始得畢
業。 

第八條 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由院長、副院長、法律服務中心指導
老師、各系教師代表一名及院代會會長組成，院長為召集人並任主
席；院長不克擔任主席時，得指定副院長擔任之。定期會議於每年
十二月及五月召開，必要時得隨時召開臨時會議。 

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本院學生學習護照相關制度之研議。 

二、本院學生年度總學習成果之審議。 

三、本院學生年度總學習成果申訴案之審議。 

四、本院學生年度總學習成果奬勵案之審議。 

五、本院應屆畢業生、延修生或提前畢業生畢業總學習成果與替代
方案之審議。 

六、本院學生自主學習學分認證之審議。 

第九條 本院學生年度總學習成果經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確
認後，學生學習績優法律學系前二十名、財經法律學系前十名、法
律學系進修學士班前十名各頒發獎狀乙紙；全院前六名（至少一名
須為進修學士班）並酌給獎勵金。 

第十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於第 101學年度及第 102學年度入學之本院學生，試行之。
自 103學年度入學之學生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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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護照認證項目一覽表 
※ 認證方式：

1.數位：活動結束兩週內，由活動承辦秘書逕至系統認證。

2.數位申請：同學須先登入學習護照系統申請「學生學習活動認證」，並檢附證明至系辦核驗。

認證項目 

LAWSHIP 
具體內容 加權與否 認證方式 注意事項 

積極主動

學習 

L-1
至外院雙主修、輔系或學分學程（以有

選課之學期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選課清單（限當學年認證）。 

L-2
參與課業輔導(每學期單科計算，以出

席超過 1/2 者為限) 
無 數位 

1.限以全學期實施之課輔。

2.以簽到紀錄為準。

3.課程加開之課輔，亦以相同標準進行認證。

L-3 參與學力測驗（以到考科數計算） 無 數位 單科計算。 

L-4
參與法學系列講座（以達到退費標準

之課程數計算） 
無 數位 單科計算。 

L-5 學生申請國科會計畫（以案件數計算） 
通過者 

加權 3 倍 
數位 

L-6
在學期間取得各類專業證照（以證照

數計算，不含語文認證） 
無 數位申請 

將檢定證書或成績單上傳至學生證照管理系統後，再至學

習護照數位系統登入填寫認證資料。 

L-7
參與院系友職涯座談、模擬法庭活動、

院系重大集會等（以場次計算） 
無 數位 

L-8
院系舉辦之各類法律專題演講或研討

會（以場次計算） 
無 數位 

L-9
參與校內外各類研習或演講（以場次

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此項目性質為院外活動。

2.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L-10
積極參與榮譽導師活動（以繳交心得

報告，以學年計算） 
無 數位 

L-11 其他積極主動學習（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3.參加自主學習培訓計畫，以出席超過 1/2 者為限。

實習及課

外活動學

習 

A-1

擔任法律服務隊/ALSA/國際法研究社

/系學會/學生會/班級/社團之主要幹部

或校級會議選任學生代表（以學期計

算）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一、數位申請認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1.一般學校社團以社長為限。

2.學生會秘書長等校級學生自治團體幹部。

二、數位認證： 

1.班級幹部以班代（含暑期先修班）為限。

2.系學會、法服隊、國際法研究社及 ALSA 以正副負責人

及組長、部長為限（依組織規程為據）。 

三、一學期認證次數：日間部同學 3 次、進修部同學 2 次。 

A-2
法院實習、公部門見習或產業實習獲

認可（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A-3 校外參訪活動（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主辦單位以校內單位為限)，採數

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3.學生社團(含系學會)之參訪活動，請各社團自主認證。

A-4
參與校內外各類體育暨競賽活動（以

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A-5
擔任教學助理(TA)（以每學期擔任之

科目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限當學年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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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項目 

LAWSHIP 
具體內容 加權與否 認證方式 注意事項 

A-6

參加本校學務處課指組公告之社團

（不含各級學生會）/ALSA/國際法研

究社，並為正式成員（在學期間以認證

三個社團為限）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如社費收據）。 

A-7
其他實習及課外活動學習（以活動數

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分析及洞

察力學習 

W-1

選修學士班案例研習課程（不含必選

學分）或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原住

民碩士在職專班開放學士班修習之課

程，並取得學分（以課程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一、學分認證： 

1.案例研習課程已超過必選 2 學分，方可認證。(法律、財

法) 

2.案例研習課程或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原住民碩士在

職專班開放學士班修習之課程已超過 128學分，方可認證。 

二、檢附歷年成績單（次學期認證）。 

W-2
參與各類型辯論比賽（以賽事活動數

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W-3
參與專業倫理個案分析競賽（以賽事

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W-4

選修完全以 PBL（問題導向）、UbD

（設計式教學）及對話式教學法所開

設的法律專業課程(須經院課程委員

會認可) （以課程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選課清單或成績單。 

W-5 其他分析及洞察力學習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3.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競賽可認證此項。(與 P-2 擇一)

服務學習 

S-1
法律服務隊及法律諮詢相關活動（以

參加諮詢之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 

1.參加一場諮詢活動可認證 1 次。

2.一學期認證以 4 次為限。

S-2
參與本校服務學習中心各項活動或服

務（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S-3
境外短期服務學習（含大陸）（以活動

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S-4
參與校院系所主辦之各項活動或展演

之服務（不含人生哲學課）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3.無償才給予認證。

S-5 參加模擬法庭展演（以場次計算） 無 數位 

S-6 其他校內外社會服務（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全人及人

權素養學

習 

H-1
參與校內外人權議題相關演講或研討

會（以場次計算）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H-2
參與校內外性平及生命教育相關講座

或研討（以場次計算） 
無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H-3

參與人權或其他各種非營利組織

（NGO）之志工服務（常態性不列入

計算）（以活動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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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項目 

LAWSHIP 
具體內容 加權與否 認證方式 注意事項 

H-4
其他全人及人權素養學習（以活動數

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國際觀學

習 

I-1

選修本校開設之全外文課程並取得學

分（不含必修、必選課程）（以課程數

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檢附歷年成績單（次學期認證）。 

I-2
交換學生（含大陸地區）（以學期計

算） 
加權１倍 數位 

I-3
境外短期學術參訪（含大陸地區）（以

活動數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I-4
境外短期服務學習（含大陸地區）（以

活動數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I-5

校內外所舉辦之全外文專題演講或國

際（不含大陸）學術研討會（法律／非

法律）（以場次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I-6
參與本校舉辦英文自學課程（以學期

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跨文化小講堂、實用與活用英語學習工作坊、EngNET 線

上自修室課程，當學期活動認證各以 1 次為限，統一於每

學期期末申請認證。 

3.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I-7

參與校內外外文演講比賽、英文法學

字彙競賽、外文辯論比賽（以活動數計

算） 

加權１倍 
數位、數位

申請 

1.院系舉辦之活動，採數位認證。

2.院外單位舉辦之活動，採數位申請認證。須檢附院外活

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I-8

參加英語檢定且成績達多益測驗 550

分以上（或達其他程度相當之英語檢

定標準）或通過其他外文檢定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將檢定證書或成績單上傳至學生證照管理系統後，再至學

習護照數位系統登入填寫認證資料。 

I-9 其他國際觀學習（以活動數計算） 加權１倍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課業參與

學習 

P-1 獲書卷獎（以學期計算） 無 數位 
1.次學期認證（例：110-2 書卷獎，111-1 認證）。

2.雙主修生認證，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P-2 
參與法律競賽、學術相關活動公開發

表之論文或製作專題（以篇數計算）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理律盃公民行動方案競賽可認證此項。(與 W-5 擇一)

P-3 
論文發表於期刊或研討會（以篇數計

算） 
無 數位申請 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P-4 其他課業參與學習 無 數位申請 
1.檢附院外活動認證單或相關佐證資料。

2.系辦無法認證時，提送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審議。

※ 課堂之演講活動，以開放全校報名者始得採列。例：醫事法課程之專題演講、與本院研究中心合辦之專題演講。

※ 各項學習活動之認證，僅得擇一採列。

※ 系學會/ALSA/國際法研究社與系上合辦之學術活動採數位認證，每學年可與系上合辦 4 場學術活動。

備註： 

＜學習護照認證項目細目表＞本院學生學習護照執行委員會視實際狀況檢討修訂，經院長核定後公告，請同學注意。學習護照認證

項目及效果，適用學習活動完成時之有效＜學習護照認證項目細目表＞規定，不受事後修訂公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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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護照常見問答一覽表 

No. Q A 

1 學習護照是什麼？ 本院學士班同學的畢業門檻，同學須完成規定之項目及次數，才能畢業。 

2 需要做什麼，才能完成學習護照？ 
同學需參加課堂學習之外的活動，如課業輔導、校外參訪、體育競賽、志工服

務、各類演講或研討會等。 

3 學習活動要參加幾次才能畢業？ 
法律系、財法系同學須達 20 次，進修部法律系同學須達 12 次。轉學或轉系生，

依轉入本院剩餘修業年限，按比例計算。雙主修生減半計算。 

4 LAWSHIP 每一項都要有活動認證嗎？ 不需要，同學只要符合其中三項即可。如參加 L-2 和 L-8，此為一項（L）。 

5 只能參加法律學院的活動嗎？ 
同學可參加法律學院（院內）或其他學院/單位（院外）的活動。也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校外活動，如其他學校或機關舉辦的活動。 

6 參加校外活動也可以納入學習護照嗎？ 

可以，無論是校內或校外活動，均可申請認證。 

提醒同學：記得請活動主辦單位於「院外活動認證單」上蓋章，或持相關證明文

件（如研習證書等），至系辦審核認證。如為校內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的活動，提

供活動報名系統出席證明即可。 

7 學習護照數位系統和活動報名系統不一樣嗎？ 

不一樣，學習護照數位系統為本院專屬，本院舉辦之活動均會在系統上公布，網

址為 http://lawship.ls.fju.edu.tw 

活動報名系統涵蓋全校各單位舉辦的活動，本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網址為

http://activity.dsa.fju.edu.tw 

8 學習護照數位系統怎麼登入？ 
學習護照數位系統於本院網站、各系網站均有連結。 

同學輸入學號及密碼後即可登入使用。 

9 院內活動和院（校）外活動認證流程的差別？ 

凡本院舉辦的活動，同學無須至學習護照數位系統登錄，全程參加活動，活動結

束（兩週內）承辦秘書即會上網認證。 

若同學參加院（校）外活動，須自行至系統登錄，申請「學生學習活動認證」。 

10 院（校）外活動隨時都可以上網輸入資料嗎？ 
可以，建議同學參加活動後，儘快至系統登錄，並持相關證明文件至系辦審核，

以免逾期不予登錄。 

11 時間相隔太久，還能認證嗎？ 

活動認證期間為一學年，如 113 學年度活動期間為 113.08.01 至 114.07.31，同

學須於 114.07.31 前至系辦審核認證，次學年（114.09）開學兩週內可補登，

逾期不予登錄。 

12 如果休學，能夠參加活動並認證嗎？ 可以，休學生參加活動及認證方式比照在學生。 

13 學習護照有什麼獎勵機制嗎？ 

每學年結束時將統計同學們的學習成果（次數），表現優異者法律系前 20 名、

財法系前 10 名、進修部法律系前 10 名頒發獎狀；全院前 6 名酌給獎勵金。歡

迎同學踴躍參加活動！ 

14 學習護照《I-8》如何認證？ 

參加英語檢定且成績達多益測驗 550 分以上(或達其他程度相當之英語檢定標

準)或通過其他外文檢定→不限在學期間 

步驟 1.〈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網〉→〈校內系統選單〉→〈網路服務〉→〈學

生證照管理系統〉→掃描上傳檢定證明或成績單並填寫各欄位資料。 

步驟 2.〈輔仁大學網頁〉→〈法律學院〉→〈學習護照〉→〈學習護照數位系統〉

→登入系統，填寫認證資料。【活動標題請註明檢定名稱及成績，活動學年請填

申請認證之學年_113】

*系上會先審核學生證照管理系統資料(檔案不清楚或資料不全者不予審核)，再

依該證明認證學習護照《I-8》項目。 

15 學習護照《P-4》其他課業參與學習項目認證 
每學年度完成課程評量者(認定標準以教學評量系統顯示為準/上、下學期皆須完

成)，得認證學習護照 P-4 乙次，於 112 學年度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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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 113-1 選課提醒事項 

一、選課重要日程表 

選課作業系統登入 輔大首頁>在校學生>校內系統選單>課程‧學習 

9/10 

09:00 

9/18 

03:00 

網路加退選 

選課系統 

※第一週（9/9-14）領取全人通識、

外國語文課程選課條者，應於各梯

次登記時段登入全人教育課程選課

條系統輸入授權碼加選，逾期作廢。 

開放選課條通識課程

查詢 

選課結果有疑義或選課清單之「課

程標記」欄內有標註符號者必須處

理。 

梯 

次 

選課登記 分發結果 

公布 起 迄 

1 
9/10 
09:00 

9/11 
03:00 

9/11 
12:00 

2 
9/11 
12:00 

9/12 
03:00 

9/12 
12:00 

3 
9/12 
12:00 

9/13 
03:00 

9/13 
12:00 

4 
9/13 
12:00 

9/16 
03:00 

9/16 
12:00 

5 
9/16 
12:00 

9/18 
03:00 

9/18 
12:00 

各梯次選課分發結果，請查閱選課清單 

選課日程 
選課作業 說明 

起 迄 

6/14 

09:00 

開課資料查詢 
開課系統即時更新課程資訊，選課前

請查閱開課資料、課程大綱、通識排除

資訊，並詳閱修課規定及課程屬性等

相關選課資訊，以利選課規劃。 

8/22 

09:00 

課程代入查詢 

選課清單 
課程代入結果，請查閱選課清單 

8/22 

09:00 

8/27 

12:00 

全人課程志願選填 

全人課程志願選填

系統 

通識/大二體育/大二英文志願選填。 

113-1 通識課程無排除之科目

8/29 

09:00 

全人課程分發結果

查詢 

選課系統 

選課分發結果，請查閱選課清單 

8/29 

12:00 

9/5 

03:00 

網路初選 

選課系統

除各系課程還要記得進法律學院查

詢課程選課。 

梯 
次 

選課登記 分發結果 
公布 起 迄 

1 8/29 
09:00 

9/1 
03:00 

9/3 
12:00 

2 
9/3 
12:00 

9/5 
03:00 

9/5 
12:00 

各梯次選課分發結果，請查閱選課清單 

9/9 開始上課 
學生修課自上課日起應全程參與（含
欲加選課程），不得以尚未加選作為缺
課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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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09:00(日) 

16:00(進) 

9/23 

16:00(日) 

21:00(進) 

越部選課 

加選進法課程請依其公告方式辦理 

填交人工加退選申請單辦理（請於日、

進上班時間洽辦） 

※大一生不得越部選課；越部選課最

多不得超過該學期總學分數 1/3 

9/18 

12:00(日) 

16:00(進) 

9/25 

16:00(日) 

21:00(進) 

選課錯誤更正 

填交人工加退選申請單或相關表件辦

理選課更正（請於日、進上班時間洽

辦） 

選課錯誤更正係指該科之選別或組別任

一項目有誤或續修單補交、課程錯誤標記

符號的處理作業、延修同學、課程停開之

加退等。 

9/18 

12:00 

9/25 

8:00 

選課確認 

選課清單 

選課完成務請確認選課清單，若未上

網確認者，視為選課內容無異議，逾期

不受理選課異動。（請於日、進上班時

間洽辦） 

9/26 

09:00 

11/25 

17:00(日) 

21:30(進) 

停修申請 上網至選課清單申請停修，列印表件

經教師、系所主任簽核後擲交課務組

辦理。（請於日、進上班時間洽辦） 

二、必修代入課程(其他科目請自行上網選課) 

一年級 
大學入門、民法總則、刑法總則(一)(二)、憲法(一)(二)、國文、外國語文-英文、

大一體育、導師時間、學年課-下學期。 

二年級 
人生哲學、民法債編總論(二)、民法物權(二)、刑法分則(二)、行政法(二)、導師

時間、學年課-下學期。 

三年級 民事訴訟法(二)、刑事訴訟法(二)、導師時間、學年課-下學期。 

四年級 導師時間、學年課-下學期。 

三、學年課程 

1、開課表上期次為「01（或 02）」表學年課第一（或二）學期，期次為「00」表單學期課。 

2、學年課上、下學期均須修畢，方承認該科之學分。 

3、全學年課程，未修習上學期者，不得先修下學期。但填寫全學年課程申請單（自教務處

網頁/表單下載/課務三之 1 下載）經任課教師同意及主任核可者，不在此限。 

4.學年課

（1）上學期成績在 50~59 分者，下學期可直接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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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學期成績未達 50 分者，需填寫「續修單」（自教務處網頁/表單下載/課務四之 1 下

載）經該科目授課教師同意簽名後送回系辦公室。若老師不同意，請於加退選時間自

行上網退選。

四、學士班排除外院系課程 

排除外院系開設課程名稱或內容與本院學士班專業課程相近之必、選修課程，如民法、民法

概要、刑法概要、商事法、智慧財產權法規導論、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法學緒論…等課

程。 

五、每學期學分數 

1、一、二、三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 12 學分。 

2、四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 9 學分，但曾修讀彈性課程者四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 1 門 2

學分之課程(不含導師時間)。 

3、超修學分： 

（1）依據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二十五

學分（不含醫學系）；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含微學程）、教育學程及應屆畢

業生者，得超修至三十二學分。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應屆畢業

生，或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經導師與系（所）主管輔導同意者，得超修

至三十六學分。因特殊情形超修學分高於三十六學分者，須另送交所屬學院院長及教

務長專案核可後，始得修習。

（2）超修學分申請：需檢附歷年成績單(含排名)、讀書計畫並填交「學生超修申請單」（自

教務處網頁/教務資訊/表單下載/課務四之 1 下載），經導師、系所主任、院長簽核輔

導意見後送課務組審理，受理期限至選課錯誤更正截止日，逾期不予受理。

六、課程標記符號說明及處理原則 

代號 標記說明 處理方式 

C 衝堂 退選課程至不衝堂為止。 

E 無開課 該課程未開課（停開或更改課名等），應退選課程。 

H 重覆修習 

1.應退選課程。

2.依規定：「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重複修習者，該科學分

不算入畢業學分數」，如因特殊情形(例如:輔系、雙主修學系要求)，需

填交人工加退選申請單辦理加選。

L 上學期成績未達 50 分 
1.應退選課程。

2.欲續修者需填交「續修單」，經教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後送交課務組辦理。 

F 連續學期未過 

1.應退選課程。

2.學年課前一學期未修或成績未過或停修，下學期仍欲修讀者，需填交「全

學年課程申請單(未修上學期先修下學期) 」，經教師及系所主管簽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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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標記說明 處理方式 

送交課務組辦理。 

R 擋修 
1.應退選課程。

2.如系上同意個案加選，需填交人工加退選申請單辦理加選。

D 主開課程碼重覆 應退選至不重覆為止。 

V 無教育學程資格 應退選課程或向師資培育中心申請選讀教育學程課程。 

Z 全班成績未到 確認該科成績，如為「L、F、R」情形而仍欲修讀者，依前述處置方式辦

理;不欲修讀者退選課程。 P 缺分（沒成績） 

七、超修全人教育課程之學分數不予承認為其畢業所需之外系選修學分，請同學務必慎重選

課。軍訓、體育有分必修及選修課程，選修課程定位為學生折抵役期需要或因興趣選項修

讀，亦不得列入畢業學分。 

八、全校選課相關事項請詳閱「輔仁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須知」。 

九、課程變革因應 

1、外國語文：自 112 學年度起，外國語文課程開放選課條選課，學生如有課程加選需

求，請於開學第一週（9/9-9/14）於課堂上領取外國語文課程選課條，並於網路加退選

期間各梯次登記時段登入全人教育課程選課條系統輸入授權碼加選，逾期作廢。(不適用

越部選課）。 

2、取消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1)11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取消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校訂共同必修課程。

(2)112 學年度（含）前入學生欲重補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自行上網加

選「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學年課）上、下學期各 1 學分之選修課程，限大二以

上學生選課，大四學生優先分發。重補修課程取得之學分不得計入畢業之外系選修學

分。

(3)各年級學生（含碩士班）因折抵役期需要或因興趣修讀，請自行上網加選「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OOOO」（學期課）2 學分之選修課程。

(4)網路選課以一門為限，如欲加選第二門者，請經軍訓室同意後，持人工加退選申請單

辦理人工加選，惟不得重覆選修相同課程。

3、取消通識涵養課程「歷史與文化」學群必修 2 學分規定： 

(1)自 113 學年度起取消通識涵養課程三個領域之「歷史與文化」學群，學生至少須修

習 2 學分之條件，並追溯 113 學年度在學生均准用，免受歷史與文化學群至少需修

習 2 學分之限制。

(2)「歷史與文化學群」回歸全人教育三領域通識涵養課程之選課機制。

16



「*」表示該科目為學年課，須上、下學期均修習及格，始取得該課程之學分。D-JG00︰「法律學院」院開課程；D-66XX︰「法律學系」系開課程。 

※128 畢業學分中須含 1 門 2 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課程標示：英 全英課程，網 遠距課程。  ※請於上課前再次確認時間及教室。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一年級】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D1 

08:10 

∣ 

09:00 
D-6601-00012

*大一英文會話(選-1)

陳寶蓮 ES604 

*國文(必-2)

D2 

09:10 

∣ 

10:00 
D-6601-01728

社會學(選-3)

白爾雅 ES217

D-6601-02457

經濟學(選-3)

邱惠玉 ES604

D-6601-24456-B

刑法總則(一)(必-3) 

靳宗立 ES217 

D3 

10:10 

∣ 

11:00 
DAT66-00009- 

大一體育 

-A【甲】

-B【乙】

D-6601-24458-A

憲法(一)(必-2)

楊子慧 LM104

D-6601-24458-B

憲法(一)(必-2)

吳志光 LM502

D-6601-01345-A

民法總則(必-4)

王一旅 LM502
D4 

11:10 

∣ 

12:00 

DN 

12:40 

∣ 

13:30 

D-6601-24456-A

刑法總則(一)(必-3) 

林倍伸 ES217 

D5 

13:40 

∣ 

14:30 D-6601-01345-B

民法總則(必-4)

歐陽勝嘉 ES708

D-6611-02795

導師時間(必-0)

【甲】 林倍伸 ES708 

D-6621-02795

導師時間(必-0)

【乙】靳宗立 LW301 

*外國語文-英文(必-2)

D-6601-01345-A

民法總則(必-4)

王一旅 LM502

D-6601-01345-B

民法總則(必-4)

歐陽勝嘉 ES708

D6 

14:40 

∣ 

15:30 

D7 

15:40 

∣ 

16:30 D-6601-02710

*德文(選-2)

邱 晨 LW212

D-6601-01687

法學緒論(選-2)

林家暘 LM502

D-IT66-00155-A

大學入門(必-2)

【甲】 林政佑 ES217 

D-IT66-00155-B

大學入門(必-2)

【乙】姚孟昌 ES604 

D-6601-01225

*日文(選-2)

胡逸維 LW214 
D8 

16:40 

∣ 

17:30 

E0 

17:40 

∣ 

18:30 

17



「*」表示該科目為學年課，須上、下學期均修習及格，始取得該課程之學分。D-JG00︰「法律學院」院開課程；D-66XX︰「法律學系」系開課程。 

※128 畢業學分中須含 1 門 2 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課程標示：英 全英課程，網 遠距課程。  ※請於上課前再次確認時間及教室。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二年級】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D1 

08:10 

∣ 

09:00 

D2 

09:10 

∣ 

10:00 
【08:40 開始上課】 

D-JG00-24461-B

民法債編總論(二) (必-3) 

劉春堂 RD217 
須先修習「民法債編總論(一)」 

D3 

10:10 

∣ 

11:00 

D-JG00-24463-A

行政法(一)(必-2)

楊子慧 LM104 
須先修習「憲法(一)(二)」 

D-JG00-24463-B

行政法(一)(必-2)

吳志光 LM502 

D-JG00-01344-A

民法親屬(必-2)

林玠鋒 

D-JG00-01344-B

民法親屬(必-2)

林秀雄 ES217

*DLT-6600-007-A

人生哲學(必-2)

【甲】杜迺翔 ES604 

*D-LT66-00007-B

人生哲學(必-2)

【乙】陳梅珍 ES708 

D4 

11:10 

∣ 

12:00 

DN 

12:40 

∣ 

13:30 

D5 

13:40 

∣ 

14:30 

D-JG00-24462-A

刑法分則(一)(必-2) 

靳宗立 ES604 
須先修習「刑總(一)(二)」 

D-JG00-24462-B

刑法分則(一)(必-2) 

謝志鴻 LM502 

D-JG00-24470

民法物權(二)(必-2) 

鄭冠宇 ES604 
須先修習「民法物權(一)」 

D-JG00-24469-B

民法物權(一)(必-2) 

陳榮隆 LM502 

D-6612-02795

導師時間(必-0)

【甲】楊子慧 ES604 

D-6622-02795

導師時間(必-0)

【乙】蔡晶瑩 ES509 

【上課 13:40~17:30】 

D-JG00-24461-A

民法債編總論(二)(必-3) 

李旻諺 LM502 
須先修習「民法債編總論(一)」 

D6 

14:40 

∣ 

15:30 

D7 

15:40 

∣ 

16:30 

D-6602-11849

*西洋法制史(選-2)

吳豪人 ES604

D-6602-16299

英國際人權法概論(選-2) 

姚孟昌 LW121 

D-6602-09704

監獄學(選-2)

林政佑 ES604

D-6602-34675

地方制度法(選-2) 

林家暘 ES708 
D8 

16:40 

∣ 

17:30 

E0 

17:40 

∣ 

18:30 

18



「*」表示該科目為學年課，須上、下學期均修習及格，始取得該課程之學分。D-JG00︰「法律學院」院開課程；D-66XX︰「法律學系」系開課程。 

※128 畢業學分中須含 1 門 2 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課程標示：英 全英課程，網 遠距課程。  ※請於上課前再次確認時間及教室。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三年級】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D1 

08:10 

∣ 

09:00 D-JG00-24467-A

刑事訴訟法(一)(必-2) 

謝志鴻 ES217 

D-JG00-00021-A

公司法(必-2)

戴銘昇 

D-6603-08580

行政救濟法(必-2) 

吳志光 LM502 
須先修習「行政法」 D2 

09:10 

∣ 

10:00 

D3 

10:10 

∣ 

11:00 D-6603-01684

法理學(必-2)

鍾芳樺 ES217

D-6603-18403

法律史(必-2)

吳豪人 ES708

D-JG00-00021-B

公司法(必-2)

戴銘昇 

D-6603-12302

憲法訴訟法(選-2) 

楊子慧 LM104 

D-6703-05427

消費者保護法(選-2) 

劉春堂 

D-6603-11067

損失補償法(選-2) 

葉百修 LM104 
須先修習「行政法」 

D4 

11:10 

∣ 

12:00 

DN 

12:40 

∣ 

13:30 

D-JG00-24465-A

民事訴訟法(一)(必-3) 

林玠鋒 ES217 

D-6703-23776

財稅規劃實務

(一)(選-3)

邱 晨

(企業財稅管理學分

學程/開放選修) 

D5 

13:40 

∣ 

14:30 

D-6603-15226

勞動法(必選-2)

林佳和 

D-6603-07202

行政法問題研究(選-2) 

張陳弘 ES708 

D-6703-02065

商標法(必選-2)

李英正 

D-6613-02795

導師時間(必-0)

【甲】歐陽勝嘉 LM502 

D-6623-02795

導師時間(必-0)

【乙】張柏淵 LM502 

D-JG00-01766-B

保險法(必-2)

黃裕凱 ES217

D-6703-21448

法律專題寫作(選-2) 

張陳弘(公)、胡逸維(刑) 

黃源浩(財)、張柏淵(民) 
？/？(？)13:00-13:40法律專題

寫作說明會 LW？/請準時參加 
D6 

14:40 

∣ 

15:30 

D7 

15:40 

∣ 

16:30 

D-6703-19544

民刑事案例演習(一) (選-2) 

(民)王國耀 (刑)趙伯雄 
(限大三以上選課) 須曾修習民法及

刑法相關課程

D-JG00-24465-B

民事訴訟法(一)(必-3) 

黃源浩 ES217 

D-6603-03580

憲法問題研究(選-2) 

張陳弘 LM502 

D-JG00-24467-B

刑事訴訟法

(一)(必-2)

林俊益 ES617 D8 

16:40 

∣ 

17:30 

E0 

17:40 

∣ 

18:30 

19



「*」表示該科目為學年課，須上、下學期均修習及格，始取得該課程之學分。D-JG00︰「法律學院」院開課程；D-66XX︰「法律學系」系開課程。 

※128 畢業學分中須含 1 門 2 學分之全英語課程。  ◎課程標示：英 全英課程，網 遠距課程。  ※請於上課前再次確認時間及教室。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課表【四年級】 

節次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D1 

08:10 

︳ 

09:00 

D2 

09:10 

∣ 

10:00 

D3 

10:10 

∣ 

11:00 
D-6704-19844

稅法總論(必選-2) 

黃源浩 

D6604-19482 

身分法案例研習(必選-2) 

陳明楷 ES604 
須先修習「民法親屬」、「民法繼

承」 

D-6604-19485

公法綜合案例研習(必選-2) 

林家暘 ES708 
須先修習「憲法」、「行政法」 

D4 

11:10 

∣ 

12:00 

DN 

12:40 

∣ 

13:30 

D5 

13:40 

∣ 

14:30 

D-6604-19486

民事法綜合案例研習 

(必選-2) 

林玠鋒 
須先修習「民法課程」、「民

事訴訟法」 

D-6614-02795

導師時間(必-0) 

【甲】鍾芳樺 ES217 

D-6624-02795

導師時間(必-0)

【乙】林家暘、謝志鴻 ES217 

D-6604-19484

商事法案例研習(必選-2) 

戴銘昇 ES604 
須先修習「商事法課程」 

D-ET66-09608

法律倫理(必-2)

鍾芳樺 ES217
D6 

14:40 

∣ 

15:30 

D7 

15:40 

∣ 

16:30 

D-6604-19483

刑法案例研習

(必選-2) 

林倍伸 ES708 
須先修習「刑法總則」、「刑

法分則」 
D8 

16:40 

∣ 

17:30 

E0 

17:40 

∣ 

18: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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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學系轉學生&重考生學分抵免注意事項 

1. 辦理學分抵免請填妥抵免表（申請表請自行至教務處網站下載，並以

電腦打印）及簽名、註記連絡電話，並檢附原校成績單正本，送交系

辦公室(樹德樓 LW319)。※交件截止日：113.09.10(二)

2. 依學校規定，學分抵免申請以入學當年度當學期開學一週內提出一次

為限。

3. 抵免科目申請表中原校已修習科目欄所填名稱應與原校成績單之科目

名稱相符；本校科目欄名稱應與本校所開科目名稱相符。如原校不只

一所學校，抵免表請分開填寫。

※抵免科目名稱如不盡相同(從名稱上難以明確認定為同一科目)，請一併附上原校及輔大之課程大綱。

4. 大學入門、人生哲學、專業倫理，不得申請抵免。但曾於本校修習上

述三門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得予抵免。

5. 學分數不足應補修者，應補修該科下學期學分。

6.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申請「免修」者請洽軍訓室辦理。

7. 五專生限專四、專五修習科目得辦理抵免(專一軍訓亦不得抵免)。

8. 全人「外國語文(xxxx)」區分大一、大二不同課程，各 4 學分，填表

時請留意課程名稱及代碼。

9. 通識課程共計 12 學分，分三領域：ST 社會、NT 自然、PT 人文，各

4 學分；每一領域最多抵免 2 科。

10. 體育區分大一體育(建置班)、大二體育(興趣選項)，填表時請留意課程

名稱及代碼。

11. 申請抵免之科目不論原校系之選別為何，均優先抵免本校之通識及必

修課程；專業必修科目以法律相關科系抵免為原則。

12. 經由轉學考試入學之二年級轉學生可同時修習「民法總則」及「民法

債編總論」、「刑法總則」及「刑法分則」課程；三年級轉學生可同時

修習「民法債編總論」及「民法債編各論」課程。

13. 全校課程查詢管道：輔大首頁→在校學生(輔仁大學學生資訊入口網)

→校內系統選單→《開課資料查詢》及《課程大綱(查詢)》

14. 請詳閱「輔仁大學學生抵免科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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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習~雙主修、輔系、學分學程~來 PK！ 

項目 雙主修 輔系 學分學程

證書形式
學位證書加註「雙主修」

名稱(授予雙學士學位)。 
學位證書加註「輔系」

名稱。

發給學程學分證明書。

申請資格

本校學士班學生自第一

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

學年第二學期止（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並符合

各雙主修學系規定者。

本校學士班學生自第一

學年第二學期起至第四

學年第二學期止（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符合各

輔系規定者。

符合各學分學程規定之

學生均可申請修讀。

申請須知

申請以 2 個學系為限

（逾限者取消申請資

格），但核准修讀以 1 
個學系為限。

※若同時錄取 2 個學系

時，須擇定 1 個學系完

成報到手續，始具雙主

修修讀資格。

申請以 1 個學系為限

（逾限者取消申請資

格），修讀方式依各系規

定分為隨班附讀與單獨

開班。

學生申請認定學分學程

以一學程為限，學分學

程修讀資格認定後一學

年內不得更改。

申請流程

於申請日期內線上填妥

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

單，列印紙本經主系系

主任簽准後，將應繳交

之相關資料逕送各雙主

修學系審核。

於申請日期內線上填妥

學生修讀輔系申請單，

列印紙本經主系系主任

簽准後，將應繳交之相

關資料逕送各輔系審

核。

於申請日期內線上填妥

學生修讀學分學程申請

單，列印紙本經主系系

主任簽准後，將應繳交

之相關資料逕送各學分

學程設置單位審核。

(113)申請日期 下學期 114.05.12~05.14 下學期 114.05.26~05.28 下學期 11.04.17~04.24 

備註

1.申請日期及相關事項

以教務處公告為準。

2.應修科目及修課學分

等依各雙主修學系規定

辦理。

1.申請日期及相關事項

以教務處公告為準。

2.應修科目及修課學分

等依各輔系學系規定

辦理。

1.申請日期及相關事項以

教務處公告為準。

2.應修科目及修課學分等

依各學程規定辦理。

3.特別推薦法律學院「企

業財稅管理學分學程」、

「國際與英美法律微學

程」、「生命科技與法律

微學程」，社會科學院

「醫事爭議溝通與處理

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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